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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普法重点内容
重点学习宣传的法律法

规规章
负责部门 具体举措 普法对象

1
党的二十大精

神

1、党的二十大报告

2、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

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

3、《党章》

统筹部门：政治

部，

责任部门：各部

门

1.纳入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内容。

2.组织参加区直机关组织的培训学

习等 。

3.召开全院干部职工大会、专题辅

导会等。

4.党支部“三会一课”学习、主题

党日及重大节日活动组织学习教

育。

全院工作

人员



2
习近平法治思

想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2、习近平对政法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纲要》

统筹部门：政治

部，

责任部门：各部

门

1.纳入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内容。

2.列入领导干部培训的重点课程。

3.召开全院干部职工大会、专题辅

导会等。

4.党支部“三会一课”学习、主题

党日及重大节日活动组织学习教

育。

全院工作

人员

3 党内法规

1、“两准则四条例”：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

统筹部门：政治

部

1.组织党员集中学习或自学。

2.开展好党组中心组（扩大）理论学

习研讨。

全院党员

干部



律处分条例》《中国共

产党问责条例》《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

条例》

2、《中国共产党政法工

作条例》

4 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统筹部门：政治

部、办公室，

责任部门：各业

务部门

将普法融入检察工作各个环节。围

绕 12·4 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点，

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线上线下

形成合力，开展多维度普法。

社会公众

统筹部门：政治

部、办公室，

充分运用宪法宣誓、宪法纪念等载

体，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

全院工作

人员



责任部门：各业

务部门

化。

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和“宪

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5 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统筹部门：政治

部，

责任部门：各部

门

落实国家机关民法典普法责任，推

动领导干部做学习、遵守、维护民

法典的表率。

全院领导

干部

责任部门：第四

检察部

持续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主题宣传，组织开展第三个“民法

典宣传月”活动。

社会公众

责任部门：第四

检察部，

配合部门：办公

在“南沙检察”各类新媒体平台增

加民法典宣传内容，运用典型案例

开展民法典宣传。

社会公众



室

6
法治保障高质

量发展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

区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

统筹部门：办公

室，

责任部门：各业

务部门

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

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南沙

方案》等国家战略的宣传，积极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社会公众

7 法治保障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渔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防污染环境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统筹部门：办公

室，

责任部门：第五

检察部

扎实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能，积极

挖掘有关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并依法

办理。

社会公众



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有组织犯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

统筹部门：办公

室，

责任部门：第一

检察部

依法、公正办案，依法追究犯罪嫌

疑人的刑事责任、保障当事人合法

权益，维护法律权威，并做好释法

教育工作。

社会公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广东省查处生产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

行为条例》《防范和处

统筹部门：办公

室，

责任部门：第二

检察部

结合社会公众需求开展讲座、现场

咨询等普法宣传活动。
社会公众



置非法集资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

矫正法》
第三检察部

加强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监督社区

矫正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

社区矫正

工作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统筹部门：办公

室，

责任部门：第二

检察部、第四检

察部

教育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理性维

权，努力防止当事人以过激行为甚

至违法行为维权。

社会公众


